思明区工业技术改造奖励实施细则
	索引号：XM01105-02-03-2018-002
	发布机构：思明区科技和信息化局

	生成日期：2018-05-28
	文号：厦思科信〔2018〕9号


关于印发《思明区工业技术改造奖励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根据《思明区质量技术专项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厦思政办〔2016〕97号），经研究制定《思明区工业技术改造奖励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思明区科技和信息化局
2018年5月22日
思明区工业技术改造奖励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思明区质量技术专项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厦思政办〔2016〕97号）第六条第（五）项第一点“支持企业智能制造和技术改造”，为规范技改奖励的实施，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奖励对象
纳统纳税在思明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的技改项目在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完工投产，且完工当年营收实现增长。
第三条 奖励条件
（一）企业实施的技改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方向和厦门市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二）所申报的项目未获得区级及以上各类财政资金支持；
（三）项目设备投资额达到300万元（含）以上；
（四）企业实施的技改项目应取得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或审批、核准批复，投资500万元（含）以上的项目应按时向统计部门报送206-1和H206-1固定资产投资报表；
（五）符合年度技改奖励申报通知的其他要求。
第四条 奖励标准
采用事后奖励的方式，按其设备投资额的10%予以奖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项目设备投资额，以申报年度所属期企业开具的发票（不含税）为准，同时以付款金额作为辅证（即发票金额（不含税）和付款凭证金额取最小值）。
第五条 办理程序
（一）优先适用市级技改奖励。对同时符合市、区技改奖励的企业，优先按照《厦门市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实施办法》（厦经信投资〔2017〕589号）享受市级技改奖励，不再享受区级技改奖励；
（二）由于政策适用范围原因无法申请市级技改奖励，但符合区级技改奖励的企业，按以下程序办理：
1、符合条件的企业根据申报通知，向纳税所属街道提出扶持申请，由纳税所属街道初审，区科信局、财政局复审；
2、审批通过的技改项目，将在区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兑现技改奖励资金；
3、逾期申请奖励资金的，视为企业自动放弃。
第六条 技改项目评价
（一）根据技改项目申报情况，受理部门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技改奖励资金项目综合评价工作。
（二）第三方机构现场核查企业技改项目的真实情况和设备投入情况，检查企业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合规性和真实性，出具完工投产评价及申报情况核查报告。
（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评价及核查情况报告作为对技改项目审核的一项参考依据。
第七条 监督检查
（一）第三方机构承接技改项目综合评价工作必须做到合法合规，一经发现违法违规现象，取消其评价资格，并向社会通报违法违规情况；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申请技改奖励资金的企业要依法诚信经营，对申报奖励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不得弄虚作假骗取资金，违者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要切实加强对技改奖励资金的使用管理，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
（三）对在信用查询中有严重失信记录的企业，不得安排奖励资金。对有弄虚作假、骗取奖励资金等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我局将其失信信息推送给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并暂停该企业申报财政扶持资金资格三年。
第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思明区科技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执行期与《思明区质量技术专项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相同。
